
 

 

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司审查反馈意见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再次审核。广州市赛普特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赛普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主办券商”）项目人员以及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对贵公司提出的

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

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涉及对

《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

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关于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

改和补充，并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以楷体加粗。



 

 

 

1、 请主办券商、律师进一步核查林穗珍女士是否根据《国籍

法》、《身份证法》、《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

境管理法》、《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公

司、办理在华就业等相关手续并对是否存在代持、股权明晰、公司依

法设立、合法合规经营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关于林穗珍女士是否根据《国籍法》、《身份证法》、《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设立公司，以及公司是否满足依法设立的条件。 

（一）经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赛普特有限设立时的股东人数为 6人，股东

出资总额为 50 万元，股东共同制定了公司章程，有公司名称和住所并且建立了

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符合《公司法（2005 修订）》第二十三条对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条件的规定。 

（二）经核查广州工商局萝岗分局出具的赛普特有限工商登记档案、赛普特

有限设立时的验资报告，赛普特有限的设立履行了如下程序： 

（1）2011 年 03月 25日，取得广州工商局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登记核准

通知书》（(穗)名称预核内字[2011]第 08201103250042 号），经核准的公司名称

为“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2011 年 04月 05日，林穗珍、胡海燕、张静夏、邱鹏新、黄奕俊和银

巍签署《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广州市赛普特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任职说明书》，选举林穗珍为执行董事、黄奕俊为监事，聘任胡海燕为经

理； 

（3）2011 年 04 月 18 日，广州同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穗同

验字[2011]第 0172 号），出具验资意见：截至 2011 年 04 月 14 日止，赛普特有

限已收到其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 50万元； 

（4）2011 年 04月 26日，广州工商局萝岗分局向赛普特有限核发《企业开

业通知书》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核准赛普特有限注册成立。 



 

 

（三）经核查，赛普特有限设立程序存在如下瑕疵； 

根据林穗珍女士提供的美国护照及其说明，林穗珍女士于 2010 年 04 月 27

日取得美国国籍，但是未及时申请办理注销中国国籍的相关手续，仍可使用中国

居民身份证在中国境内从事民事活动。由于林穗珍女士同时持有及使用美国护照

和中国居民身份证，产生了事实的双重国籍现象。按照《国籍法》的规定，我国

不承认双重国籍。 

根据赛普特有限的工商登记档案，林穗珍女士设立赛普特有限时使用的身份

证明文件为中国居民身份证，未使用美国护照。由于林穗珍女士在设立赛普特有

限时已经取得美国国籍，但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外

商投资法律法规将赛普特有限设立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赛普特有限在设立程序

上存在瑕疵。 

虽然赛普特有限设立时存在上述瑕疵，但鉴于： 

1、赛普特有限符合当时有效的《公司法》对有限公司设立条件的规定 

赛普特有限的设立履行了名称预核准、制定公司章程、选举执行董事和监事

以及聘请总经理、聘请验资机构验资及出具证明、向登记机关提交设立申请并取

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

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程序的相关要求。 

2、赛普特有限设立时，林穗珍女士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的真实合法 

根据赛普特有限的工商登记档案，林穗珍女士向广州工商局萝岗分局提交的

中国居民身份证由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签发，符合《身份证法》第八条“居民

身份证由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签发”。 

林穗珍提交给广州工商局萝岗分局用于办理赛普特有限设立登记的中国居

民身份证所记载的信息与林穗珍持有的居民户口簿记载信息一致，该居民身份证

为真实资料，不存在提交虚假材料的情形。 

赛普特有限设立时，林穗珍女士提交的中国居民身份证为其本人合法持有，

该居民身份证真实、有效，林穗珍女士不存在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使用骗领的

居民身份证的情形，亦不存在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情形。  

3、赛普特对设立程序瑕疵进行了纠正。 

经核查赛普特有限的工商登记档案并经林穗珍女士、颜充先生确认，林穗珍

与其子颜充于 2015 年 06月 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林穗珍将其持有的



 

 

赛普特有限 31.50%股权转让给颜充。该等股权转让获得赛普特有限的股东会批

准，并且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赛普特有限于 2015 年 06 月 30 日办理完

毕该等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广州工商局萝岗分局核发的《准予变更（备

案）登记通知书》及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林穗珍与颜充之间的股权转让系双

方意思真实表示，《股东转让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

该等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该等股权转让完成后，林穗珍不再持有公司股

权。 

4、赛普特自设立以来，并未因上述事项受到工商行政部门的处罚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广州工商局萝岗分局出具的合法性证明，公司

自成立至今没有因违反法律、法规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罚的情形。 

5、林穗珍女士的出资来源于境内且及时缴纳出资 

根据广州同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穗同验字[2011]第 0172

号）、出资缴款凭证和林穗珍女士的说明，林穗珍女士以货币 35万元对赛普特有

限出资，该等出资来源于其中国境内的资产。 

6、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务院令第 346 号）和《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等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公司自设立至今的经营业务不属于限制类或禁

止类的投资项目。 

7、林穗珍女士已出具书面承诺，如果其国籍问题所产生的设立程序瑕疵导

致赛普特或股东遭受任何损失，林穗珍女士将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赛普特不会

因林穗珍女士的国籍问题而遭受额外的损失。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 

（1）林穗珍女士的国籍问题使得赛普特有限在设立程序上存在瑕疵，赛普

特有限设立程序的瑕疵已经得到纠正，上述规范措施真实、合法、有效； 

（2）公司满足依法设立的挂牌条件。 

二、 关于林穗珍女士办理在华就业等相关手续的问题。 

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一条 1款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

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工

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的外国人。” 

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须为



 

 

该外国人申请就业许可，经获准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

（以下简称许可证书）后方可聘用。” 

经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经林穗珍女士确认，林穗珍女士已于 2013 年 11

月 05日取得外国人居留许可，经登记的居留事由为工作，许可的有效期至 2018

年 11月 04日。 

林穗珍女士于 2013 年 08 月 20 日向广东省外国专家局申请了如下许可

或证书：（1）外国专家证；（2）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3）聘请外国专家单位

资格认可。  

根据《广东省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办理规定》第二条（三）的规定，已办

理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并持职业（Z）签证来粤工作的外国专家，在

入境后十五日内，由聘用单位持《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存根、护照复印件

（含签证页）及健康证明等材料到省外国专家局或省外国专家局已委托办理相关

业务的工作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市（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珠海）外国专家管

理部门申办《外国专家证》。对材料不齐全的，外国专家管理部门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电话或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材料齐全的，

外国专家管理部门在五个工作日内发给《外国专家证》。 

广东省外国专家局于 2013年 08 月 26日签发的《外国专家证》，证件有效期

至 2018 年 07月 01日，《外国专家证》所登记的林穗珍女士聘用单位为赛普特有

限。 

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林穗珍女士作为持有美国护照的外籍人士在中国工作，

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了在华就业许可和居留许可等相关手续。 

另外，关于林穗珍女士的双重国籍问题，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农林派出所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核发的《户口注销证明》以及林穗珍女士的说明，林穗珍女

士已经办理完毕注销中国户籍手续。 

三、对是否存在代持、股权明晰，是否合法合规经营。 

（一）关于是否存在代持、股权明晰的问题。 

根据赛普特工商查询档案资料、赛普特全体股东出具的承诺、赛普特出具的

声明和保证，赛普特股东所持赛普特的股份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代持的情形。林穗



 

 

珍女士亦出具书面说明，其股份转让给其子颜充系其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

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权转让协议》，颜充的上述股权受让价款已经支付，

其与颜充不存在委托持股的情形。 

赛普特股东的历次出资真实且均已缴足，并履行了必要的验资程序；赛普特

历次股权变动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赛普特设立时的

股权设置、股本结构符合当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权明晰，

不存在潜在纠纷及风险。 

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赛普特股份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代持的情形，股权明晰。  

（二）关于合法合规经营的问题。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赛普特和控股股东出具的声明和保证，赛普

特和控股股东在报告期内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因违反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赛普特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赛普特的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报告期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的情形。 

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赛普特符合合法合规经营的挂牌条件。 

本反馈回复附件： 

附件一：林穗珍外国专家证 

附件二：林穗珍外国人居留许可 

 

 

 

 

 

 

 

 

 

 

 



 

 

 

 

 

 

 

 

 

 

 

 

 

 

 

 

 

 

 

 

 

 

 

 

 

 

 

 

 

 

 

 



 

 

 

 

 

 

 

 

 


